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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 我國於民國87年10月26日起導入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實施
時，參考國情相近之日本保安基準及CNS13453，訂有「左右
兩側防止捲入裝置與後方安全防護裝置」規定。至今歷經兩次
修正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制定相較聯合國UN R73更為嚴苛之
規範。

• 為避免大型車輛轉彎擦撞造成其他用路人危害，國內社會各界
及專家學者關切大型車輛防止捲入裝置距地高度，並提出調降
距地高度至20公分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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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台灣

檢測基準07
CNS13453

日本
保安基準18-2

聯合國
UN R73

裝置下緣
距地高度

40公分 45公分 45公分 55公分



背景說明

• 交通部委請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分別於108年11月
27日、109年6月3日及110年4月21日邀集專家學者、車輛
及車體公會及汽車貨運貨櫃公會等單位召會研商，檢討修
正法規之實務面及設備技術面之可行性，各與會單位於會
中建議透過相關專業研究單位進行實車測試，並依測試結
果研提修正建議後，再邀集各公協會及業界代表討論。

• 經交通部持續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後，爰委託財團法人車輛
安全審驗中心辦理「改善大型車輛防止捲入裝置」實驗計
畫，研議現行大型車輛之防捲入裝置距地高再調降之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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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項目



檢視現行N類及O類大型車輛，當調整其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
高後，是否可安全行駛於國內既有之道路，故本實驗計畫工作項
目如下:

一、藉由實車道路測試，驗證實務上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度
之可調降範圍。

二、設計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並評估其使用成效。

三、依照實驗及設計結果評估國內檢測基準修法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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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項目



一、實車道路測試，驗證實務上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度之可調降範圍

• 為確認現行規定之高度是否有調降空間，將從符合現行規定之車輛中挑
選較嚴苛之代表車輛(例如長軸距之半聯結車)，當行駛於可能經過之最
大坡度公路時，確認其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度之可調降範圍。

• 依實驗數據驗證美國運輸部Volpe Center研究機構用於計算防止捲入裝
置距地高度之公式於國內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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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項目

坡道角=2tan−1(
2×距地高
軸距

)



二、設計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並評估其使用成效

• 設計並製造出可調整距地高度之防止捲入裝置為目標，並評估其可行
性，該裝置須以結構簡單容易使用為原則，使車主可依照使用環境設
定距地高度，減少裝置損壞之風險。

• 設計及製造之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實驗用防止捲入裝置，其調整距地
高之設計功能應為手動，可採折合式、伸縮式、活動式或其他可行方
式。

• 實驗用防止捲入裝置之可調整部分不得與防止捲入裝置本體分離，考
量車輛行駛中常有震動以致鬆脫等因素，應具備安全鎖扣或螺栓等相
關安全裝置以確保可調整部分牢固可靠，可調整距地高之設計不應影
響原防止捲入裝置之結構、強度及牢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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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項目



三、依照實驗及設計結果評估國內檢測基準修法之可行性

• 待完成實驗並取得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度可調降之最小範圍相關
數據，以及驗證可調整式防止捲入裝置產品之使用成效後，邀集車輛
與交通專家學者、車輛相關公協會以及使用端之貨櫃貨運公會，就未
來改善方向及修法之可行性召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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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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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實車道路測試
受測車輛規格-單體大貨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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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車輛總重 軸距 懸吊系統

26公噸 653.1公分 鋼板

全長 全寬 全高 輪胎尺寸

1145公分 250公分 334公分 315/80R22.5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全長 全寬 全高 輪胎尺寸

1245公分 250公分 342公分 315/80R22.5

核定車輛
總聯結重量

軸距 懸吊系統

43公噸 850.5公分 鋼板

受測車輛規格-半拖車規格：



實車道路測試場地
參考公路總局於108年修訂之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並與公路總局規劃科確
認，國內公路之最大縱坡度為12%，另亦針對檢測機構車輛研究測試中
心(ARTC)之斜坡測試道進行探查，該檢測機構之12%斜坡測試道較公路
路線設計規範條件嚴苛，故在考量不損壞實際道路及進行檢測時之車輛
及人員安全等相關情形下，本實驗計畫之實車測試地點選擇檢測機構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之12%縱坡度測試道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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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實車道路之測試車輛整備
1. 在實車道路測試前，進行車輛整備作業，如胎壓、燃油量等檢查作

業，並在防止捲入裝置前、中、後等位置標註量測點。

2. 為確認大型車輛裝載貨物前後之防止捲入裝置距地高度變化，將受
測車輛於無負載(空車)狀態下，量測防止捲入裝置之量測點距地高度。
再將受測車輛裝載配重至車輛核定總重量後，量測防止捲入裝置下
緣與地面之距地高度。

3. 量測距地高度結果如下所示(取防捲入裝置下緣與地面量測之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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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無負載狀態 全負載狀態 高度變化

單體大貨車 38.4公分 31.4公分 7公分

半拖車 26.1公分 22.0公分 4.1公分



車輛整備及量測

15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實車道路測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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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1. 依美國Volpe Center研究機構之公式對Breakover angle(坡道角)之定義，此角度係

指車輛可安全通過最大斜坡之頂點，且該頂點不接觸車輛除車輪以外之任何一處。

2. 當車輛行駛於12%坡道之上下坡時，斜坡與平面之轉折處係為防捲入裝置與地面距

離最近處，故本測試選擇於此處量測並觀察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與地面最低點之位置。



實車道路測試程序
1. 為確認受測車輛行駛坡道之防止捲入裝置距地高度，將車輛移置12%縱

坡度測試道，另考量實驗過程及作業人員安全，車輛以無負載(空車)狀態
下進行實驗。

2. 將車輛以緩慢速度爬升至坡道峰頂，當防止捲入裝置標註的量測點抵達
坡道轉折處正上方，立即停止車輛移動，量測防止捲入裝置各點位置與
地面距離高度，以相同作業方式依序移動車輛，直至防止捲入裝置標註
點皆通過坡道轉折處，並在量測過程中觀察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與地面最
低點位置處。依照相同作業方式進行車輛下坡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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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車坡道測試-單體大貨車
• 測試車輛：前單軸後雙軸單體大貨車，

軸距653.1公分。
• 坡道坡度：12%。

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量測結果：

18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靜態量測結果
無負載狀態 38.4公分

全負載狀態 31.4公分

實車坡道量測最低點
無負載狀態-上坡 32.6公分

無負載狀態-下坡 32.2公分

靜態量測結果無負載與全負載之高度變化 7公分

推估全負載量測
最低點

全負載狀態-上坡 25.6公分

全負載狀態-下坡 25.2公分

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最低點 25.2公分



實車坡道測試-半拖車
• 測試車輛：後參軸半拖車，

軸距850.5公分。
• 坡道坡度：12%。
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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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靜態量測結果
無負載狀態 26.1公分

全負載狀態 22.0公分

實車坡道量測最低點
無負載狀態-上坡 19.3公分

無負載狀態-下坡 19.8公分

靜態量測結果無負載與全負載之高度變化 4.1公分

推估全負載量測
最低點

全負載狀態-上坡 15.2公分

全負載狀態-下坡 15.7公分

防止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最低點 15.2公分



實車數據計算
• 依本次實車道路測試所取得之數據與車輛尺寸規格資料，驗證美國

Volpe Center研究機構用於計算單體大貨車防止捲入裝置距地高，
公式如下:

單體大貨車之數據：

軸距653.1cm，坡道角6.84度(12%)，帶入公式計算求得結果

坡道角=2tan−1(
2×距地高
軸距

)
20

建議距地高需有19.51公分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實車數據與公式計算比較結果

• 經於ARTC之12%斜坡道執行該單體大貨車之實車數據及實際
量測結果，量測其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最低點為25.2公分，
美國公式計算結果為19.51公分。實車測試所得之防捲入下緣
距地實際高度比美國公式計算出之高度較大。

• 美國公式僅包含車輛軸距及坡道角之參數，且該公式僅應用於
未有緩坡之道路情境；實務上之道路設計具有緩坡，緩坡設計
之長度越長，可容許通過之防止捲入裝置距地高越低，而車輛
本身規格設計及配置、負載狀況等會影響實際之距地高度，故
該美國公式計算所得之最小距地高度為理論參考值，僅代表車
輛防捲入裝置之距地高度設計需大於此理論值，爰建議實務上
車輛之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度仍應透過實際道路測試較為妥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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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整防捲入裝置製作(1/6)

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設計

1. 設計並製造出可調整距地高度之防止捲入裝置之單品零組
件，該裝置以結構簡單容易使用為原則，並將其裝置安裝
至實車上，車主可依照使用環境調整距地高度，減少裝置
損壞之風險。

2. 依計畫內容針對單體大貨車及半拖車之車輛，設計及製造
出之手動可調整方式，分別為伸縮式及摺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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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體大貨車之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單品(伸縮式)-1

該裝置設有一段調整段位，設計理念係可將距地高由40公分調降至20公分：

1. 面板:使用2.0mm鐵板壓製C字形，兩側另外壓製90度曲面再以銲接方式接合。

2. 滑軌:上方使用6分錏管製作，可手動調整之下方使用4分錏管製作，並以銲接方
式接合於下方之防止捲入裝置之鐵板。

3. 防捲入裝置於手動調整下緣距地高後，再以插銷固定，本裝置皆使用鋼鐵材料
設計/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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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整防捲入裝置製作(2/6)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單體大貨車之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單品(伸縮式)-2

該裝置設有一段調整段位，設計理念係可將距地高由40公分調降至20公分：
1. 面板:使用鋁擠型護欄(含轉角 )，並於中間安裝5mm之塑鋁板連接。
2. 使用鐵製骨架並於骨架上鑽孔孔位，以供調整高度用。
3. 手動調整下方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後，再以蝶型螺絲及螺帽固定高度，本裝

置皆使用鐵材+鋁材設計/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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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整防捲入裝置製作(3/6)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半拖車之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單品(摺疊式)

該裝置以摺疊面調整方式，設計理念係可將距地高由40公分調降至20公分：

1. 面板:使用鋁擠型護欄(含轉角 )，並於中間安裝5mm之塑鋁板連接。

2. 以安裝於防捲入裝置之鉸鏈，使護欄進行摺疊以調整其高度。

3. 手動調整下方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後，使用門栓及快拆式鎖扣固定，本裝
置皆使用鐵材+鋁材設計/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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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可調整防捲入裝置製作(4/6)



1. 本裝置採伸縮式，以右側為例，調降前需先拆卸下方可活動之防止捲入裝
置及後方縱向部件，在鐵製骨架上設有孔位，以供調整高度。

2. 調整到位後，於各鐵製骨架上預設之孔位插入鉸鏈銷以固定。本裝置僅一
調整段位，可調降之行程為5公分，調整前之距地高為20~30公分，調降
後之距地高為15~25公分。

3. 自駕駛者下車開始手動調降左右兩側之防捲入裝置至調降完成，經實際量
測完成左右兩側防止捲入裝置之調降共需約6.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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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可調整防捲入裝置製作(5/6)-實車安裝手動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
止捲入裝置
N2類前單軸後單軸單體大貨車，軸距3.35公尺

手動調整前 手動調整後



本裝置採摺疊式(向車內摺疊)，以左側為例，在鐵製骨架上設有孔位及門栓，故調降前須先將其放鬆

方能放下防捲入裝置，可調整部份共分3段。
1. 確認防捲入裝置到位後，以不鏽鋼門栓再次將其固定，另為加強牢固性，可調降部份之鋁板材

內設有可向下轉動之L型角鐵以輔助固定板材，可調整部份之鋁板材固定後，安裝前後末端縱
向部件，並於板材上預設之鑽孔孔位插入鉸鏈銷以固定之。

2. 本裝置僅一調整段位，可調降之行程為20公分，調整前之距地高為40公分，調降後之距地高為
20公分。

3. 自駕駛者下車開始手動調降左右兩側之防捲入裝置至調降完成，經實際量測完成左右兩側防止
捲入裝置之調降共需9分鐘。

27手動調整前 手動調整後

實驗計畫工作程序及結果
可調整防捲入裝置製作(6/6)-實車安裝手動可調整下緣距地高之防
止捲入裝置
O4類後參軸半拖車，軸距10.95公尺



• 本實驗計畫針對實車安裝可手動調整下緣距地高度防捲入裝置，
經由實際使用者回饋之訊息，其表示可調式之防捲入裝置所要
求之距地高20公分，因國內之設施道路並非完全平坦，如：進
入國道地磅站、物流單位廠區之緩速坡等地方，較易碰觸防捲
入裝置造成損壞。

• 調整可調式防捲入裝置時，大部分駕駛須將車輛停於路肩，故
調整左側時可能需與其他車輛爭道較危險，若天候或路況不佳、
駕駛不熟練、車輛軸距較長及裝置老舊生鏽等因素，所需調整
時間將更長。

• 大多數事故發生於車輛轉彎時人員捲入車底，故較低之防捲入
裝置未能完全解決捲入車底之問題，建議應從改善用路人駕駛
習慣及正確認知教育較能有效避免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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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部分大型車輛行駛於特殊環境(如:河床或溪邊之疏濬工地、
載運蔬果之路面及農田之高低落差、部分工地鋪設之洗車水槽
等)，為使車主可依照其行駛路線及周遭環境特性調整防止捲入
裝置距地高度，故依照技術可行性設計及製造手動可調降下緣
距地高防止捲入裝置，以配合實際使用需求。故本實驗計畫依
技術可行性設計並製造可手動調降下緣距地高之防止捲入裝置，

其調整方式包含伸縮式與折疊式，現已實際安裝於車輛上，

完成其可行性作業，另經比較實車安裝後之伸縮式與折疊
式可調式防止捲入裝置，考量使用者對於調整裝置之重量
及便利性(可區域分段進行調整)，建議可採折疊式為主，
提供予外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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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量國內大型車輛事故案件及外界對於調降防止捲入裝置距地高
之訴求，且大型車輛並非皆行駛於一般平面道路，故本實驗計畫
參考公路總局之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以較嚴苛道路環境最大縱坡
度容許值12%進行實車測試，經測試後，單體大貨車行駛12%坡
道於全負載狀態下推估有25.2公分距地高度之裕度，而半拖車行
駛於全負載狀態下推估有15.2公分之距地高度之裕度。

本次受測之半拖車其防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為20公分，經本次實
車道路測試，其距地高度仍有裕度。另若針對單體大貨車之防捲
入裝置下緣距地高調降至30公分，推估該車行駛12%斜坡道其防
捲入裝置下緣距地高於全負載狀態下應為16.8公分，其距地高度
亦有裕度。

綜上，故檢視現行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七、左右兩側防止捲入裝
置與後方安全防護裝置(或保險槓)」規定，針對防止捲入裝置下
緣距地高度有調降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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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本實驗計畫之結果，就現行法規規範其距地高部分，爰建議修訂車輛安全檢測

基準「七、左右兩側防止捲入裝置與後方安全防護裝置(或保險槓)」之內容如下:

32

車輛種類 現行法規 草案調整建議

總重8.5公噸
以上之N2、
N3類車輛及
全長12公尺
以上半拖車

現行基準 07條文
3.3.2規範，防捲
入裝置下緣任一點
距地高不得大於40

公分

• 防捲入裝置下緣任一點距地高不得大於30公分

• 3.3.3 車輛如有行駛特殊環境需求而安裝可調整下緣距地高
之防止捲入裝置者，其調升後之下緣距地高不得大於40公
分，其設計可採折合式、伸縮式、活動式等，且不應影響原
防止捲入裝置之結構、強度及牢固性 ， 並應具備安全裝置(

如安全鎖扣或螺栓等)以確保可調整部分牢固可靠，車輛行
駛於特殊環境後應將防止捲入裝置調降至原設計距地高度。

其餘各型N2、
N3類及O類
車輛

現行基準 07條文
3.3.2規範，防捲
入裝置下緣最高點
距地高不得大於40

公分，下緣最低點
距地高不得大於30

公分

• 防捲入裝置下緣最高點距地高不得大於30公分，下緣最低
點距地高不得大於20公分

• 3.3.3 車輛如有行駛特殊環境需求而安裝可調整下緣距地高
之防止捲入裝置者，其調升後之下緣距地高不得大於40公
分，其設計可採折合式、伸縮式、活動式等，且不應影響原
防止捲入裝置之結構、強度及牢固性 ， 並應具備安全裝置(

如安全鎖扣或螺栓等)以確保可調整部分牢固可靠，車輛行
駛於特殊環境後應將防止捲入裝置調降至原設計距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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